
裁判字號：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02年度訴字第 172號 行政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 104 年 04 月 09 日

案由摘要：贈與稅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02年度訴字第 172號

                                    104年 3月 2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馮文圻         

訴訟代理人  黃鴻隆會計師   

複 代理 人  王健安  律師

被      告  財政部高雄市國稅局

代  表  人  吳英世局長     

訴訟代理人  蔡宗霖         

            黃淑惠         

            李明蓉         

上列當事人間贈與稅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中華民國 102年 3月 14

日台財訴字第 1021390416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被告對於原告民國 101年 9月 17日申請退還溢繳稅款及追減罰鍰事

件，應依本判決之法律見解另為適法之決定。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一)緣原告分別於民國 92年 7月 4日、11月 24日、11月 26日自其台

    北國際商業銀行建成分行帳戶（帳號：030-21-17223-5-00

    ，下稱系爭帳戶）提領新臺幣（下同）共計 27,277,867元結

    購美金 800,517元，轉存其訴外人馮明雄及馮王貞美（原告

    之叔父及叔母）之美金帳戶，經被告認屬原告對他人之贈與

    ，已超過贈與稅免稅額，而未於贈與行為發生後 30日內辦理

    贈與稅申報，乃核定贈與財產總額 27,277,867元，課稅贈與

    淨額 26,277,867元（27,277,867元－免稅額 1,000,000元）

    ，應納贈與稅額 6,969,474元（26,277,867元×稅率 34%－累



    進差額 1,965,000元），並按應納稅額裁處 1倍之罰鍰計 6,96

    9,400元（計至百元）；原告不服，循序提起訴願，經財政

    部 97年 3月 20日台財訴字第 09700128290號訴願決定駁回，因

    未提起行政訴訟而確定在案。

(二)嗣原告於 101年 9月 14日具文（被告收文日 101年 9月 17日）主

    張，其 91年度、92年度贈與稅及罰鍰案，均係被告依系爭帳

    戶提領新臺幣結購美金轉存於馮明雄及馮王貞美之美金帳戶

    ，而核認有贈與情事，91年度贈與稅及罰鍰案業經本院 97年

    度訴字第 402號判決撤銷，並經被告 99年 11月 29日財高國稅

    法字第 099077572號重核復查決定略以「(1)系爭帳戶存入黃

    文桂之匯款 2,500,000元，據證人即喜美旅行社總經理黃文

    桂到庭證稱係伊於 87年間向日本光伸真珠有限會社（下稱光

    伸會社）負責人河崎惠子借款，而依河崎惠子之指示在 90年

    11月 1日以匯款方式償還，則該 2,500,000元之匯款既於存摺

    載明存入者為黃文桂，並經證人黃文桂到庭證述係伊償還河

    崎惠子之借款屬實，是該款項之所有人應係河崎惠子，尚與

    原告無涉。(2)系爭帳戶存摺記載 91年 4月 22日託收支票金額

    3,200,000元。據證人悅群旅行社負責人張玉林證稱：該張

    支票係以公司名義開立，其款項係支付悅群旅行社租用日本

    光伸會社遊覽車之租車費用，並提出悅群旅行社明細分類帳

    乙紙為憑，經核與證人上述證詞相符，核屬可採，是該筆 3,

    200,000元票款，應係光伸會社之業務往來資金，非屬原告

    所有之存款。(3)系爭帳戶存摺記載五福旅行社於 91年 8月 1

    日匯入 19,320,000元。據證人即五福旅行社負責人歐明山到

    稱：因光伸會社有成立遊覽公司，有時旅行社在日本行程之

    遊覽車委由他們調派，交通費是 1、2個月結算，該筆款項係

    依光伸會社之指示匯到原告帳戶等語，堪信為實在，是該筆

    19,320,000元，亦係光伸會社之業務往來資金，非屬原告所

    有之存款。上開 3筆款項合計 25,020,000元並非原告所有之

    財產，核與本件贈與之金額無涉」等由，重核 91年度贈與總

    額由 50,006,353元更正為 24,986,353元，應納贈與稅額由 16

    ,618,176元更正為 6,190,360元，罰鍰由 16,618,100元更正

    為 6,190,360元。則 92年度贈與稅及罰鍰案，亦應為相同之



    認定，其中(1)92年 10月 2日由五福旅行社匯入 3,673,250元

    ，是光伸會社與五福旅行社間之業務往來資金。(2)92年 10

    月 28日由馮王貞美匯入 1,000,000元，再轉匯馮王貞美之美

    金帳戶，純屬資金往來。該 2筆款項合計 4,673,250元，被告

    核定係原告對他人之贈與，顯屬錯誤，應自 92年度贈與總額

    27,277,867元中減除，更正贈與總額為 21,604,617元，應納

    贈與稅額 5,380,569元等情，並依稅捐稽徵法第 28條第 2項等

    規定請求被告退還其溢繳之贈與稅款 1,588,905元及罰鍰 1,5

    88,905元，經被告以 101年 11月 21日財高國稅審二字第 10180

    02660號函（即本件原處分）否准其請。原告不服，提起訴

    願，經遭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本件原告主張略謂︰

(一)因課稅事實認定錯誤導致適用法令錯誤而溢繳稅款，亦屬稅

    捐稽徵法第 28條規定所稱之適用法令錯誤，營業稅係對中華

    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所課之稅捐，以有銷售

    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為其稅捐債務發生之要件，是以無銷

    售貨物或勞務或進口貨物之事實，並無營業稅之稅捐債務存

    在，仍繳納營業稅之納稅義務人，即屬因適用法令錯誤而溢

    繳稅款，得依稅捐稽徵法第 28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申請退

    還。分別經最高行政法院 103年度判字第 202號、第 249號判

    決意旨所明示。爰此，稅捐稽徵法第 28條中所稱「適用法令

    錯誤」，依我國最新司法實務見解，應包括事實認定錯誤導

    致適用法令錯誤之情形。

(二)原告於 87年 12月起即任職於日本光伸會社，光伸會社主要營

    業項目為銷售各類免稅商品予觀光旅客，銷售免稅商品予臺

    灣旅客時，可收取新臺幣。惟礙於日本當地法令限制規定，

    日本光伸會社所收取之新臺幣，無法於日本當地直接兌換為

    日幣或美金，因此，僅得將在日本所收的新臺幣委由各旅行

    團導遊以小額攜帶方式帶回臺灣，交給光伸會社在台工作人

    員後，暫存於系爭帳戶，嗣累積一定金額後，再結購美金轉

    入馮明雄及馮王貞美（光伸會社負責人之弟弟及弟媳）帳戶

    ，再匯回日本光伸會社。系爭帳戶係光伸會社所借用，該等

    資金既非原告所有，資金移轉亦非原告之意思，自不符合贈



    與稅課稅之要件。再者，原告育有二男一女，如欲贈與財產

    ，斷無捨直系血親卑親屬之子女，而贈與原告之叔叔及嬸嬸

    。前揭事實在本院 97年度訴字第 402號案審理時，經歷十餘

    次準備程序庭，傳訊證人逾十人，已查明在案。被告以原告

    所提示之資料，並不能證明原告轉存至馮明雄及馮王貞美帳

    戶之資金，係光伸會社之銷貨收入為由，即逕以資金移轉之

    外觀，便認定為贈與行為，並據以核課贈與稅暨罰鍰，顯與

    舉證法則有違，應予撤銷。

(三)原告 91年度及 92年度贈與稅及罰鍰案，被告均係依系爭帳戶

    提領新臺幣結購美金轉存於馮明雄及馮王貞美之美金帳戶，

    而核認有贈與情事，只因年度不同致被告分別處分，故事實

    之認定前後應一致。91年度贈與稅及罰鍰案已經本院 97年度

    訴字第 402號判決撤銷，命被告另為適法之決定，且被告嗣

    對原告 91年度贈與稅案作成 99年 11月 29日財高國稅法字第 09

    9077572號重核復查決定，亦依上開判決見解而准予減除，

    因此被告應受其自身「重核復查決定」之拘束。本件 92年度

    贈與稅及罰鍰案中，原告申請退還溢繳稅額 1,588,905元及

    同額罰鍰 1,588,905元共計 3,177,810元，係因被告原核定贈

    與總額中，有 2筆匯入款與本院 97年度訴字第 402號判決認定

    應自贈與總額剔除之項目有相同特徵，應與贈與無涉，則原

    告依稅捐稽徹法第 28條規定申請退稅，基於既判力及行政自

    我拘束原則，被告自應准許。茲分別詳述如下：

１、系爭帳戶於 92年 10月 2日由五福旅行社匯入 3,673,250元，該

    款項顯屬光伸會社與五福旅行社間之業務往來資金，其匯款

    紀錄除明確記載來源為五福旅行社外，其單筆匯款金額甚鉅

    ，更顯然與原告個人毫無關係。是以，該筆款項既屬於「業

    務往來資金」，顯與贈與無涉，被告將之列入贈與總額計算

    ，應有違誤。

２、系爭帳戶於 92年 10月 28日先由馮王貞美匯入 1,000,000元，

    再提領現金結購美金轉匯馮王貞美外幣存款帳戶，此有存摺

    影本供核，顯然並非原告以自己所有財產所為贈與。是以，

    該筆款既與贈與無涉，被告將之列入贈與總額計算，亦有違

    誤。



３、上開 2筆匯款合計 4,673,250元，既應自原核定 92年度贈與總

    額 27,277,867元減除，則 92年度贈與總額應更正為 21,604,6

    17元，贈與稅額應更正為 5,350,569元，應退還溢繳稅額 1,5

    88,905元。計算式如下：原核贈與總額 27,277,867元－4,67

    3,250元－免稅額 1,000,000元＝21,604,617元（課稅贈與淨

    額），21,604,617元×34%（稅率）－1,965,000元（累進差

    額）＝5,350,569元（正確應納贈與稅額），6,969,474元（

    已繳納贈與稅額－5,380,569元＝1,555,905元（應退還之溢

    繳稅額）。

(四)如前所述，本件贈與稅本稅既應為 5,350,569元，則原按核

    定稅額處 1倍罰鍰處分亦屬違法，自應依法隨同核減退還無

    疑，爰依行政程序法第 128條第 1項及稅捐稽徵法第 28 條第 2

    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情。並聲明判決：(1)訴願決定及原

    處分均撤銷。(2)被告應重開程序，並作成退還原告溢繳之

    贈與稅款 1,588,905元及罰鍰 1,588,905元共計 3,177,810元

    之行政處分。

三、被告答辯略以：

    按「納稅義務人因稅捐稽徵機關適用法令錯誤、計算錯誤或

    其他可歸責於政府機關之錯誤，致溢繳稅款者，稅捐稽徵機

    關應自知有錯誤原因之日起 2年內查明退還，其退還之稅款

    不以 5年內溢繳者為限。」為稅捐稽徵法第 28條第 2項所明定

    。該條文規定之適用，係就納稅義務人已繳納稅款之情形下

    ，以原課稅處分有適用法令錯誤或計算錯誤情事，致納稅人

    溢繳稅款為要件。所稱之「適用法令錯誤」，係指本於確定

    之事實所為單純適用法令有錯誤，原告主張原課稅處分認定

    事實錯誤，進而為適用法令錯誤之爭執，則不屬之。另原告

    主張其 101年 9月 17日所提申請書中，業已清楚引用行政程序

    法第 128條第 1項規定乙節，經查原告前揭申請書係以行政程

    序法第 117條及第 121條、稅捐稽徵法第 28條第 2項據為申請

    退還稅款並追減罰鍰之依據，僅於說明中引行政程序法第 12

    8條第 1項之規定而未具體說明係符合該條項何款事由，故原

    告所述，顯與事實不符，應不足採。至原告援引本院 97年度

    訴字第 402號卷證資料及判決理由，主張系爭帳戶係由河崎



    惠子經常性代為領用，該帳戶金額多屬河崎惠子所有始符經

    驗及論理法則等情，查本件係 92年度贈與稅訴訟事件，核與

    上開判決係針對原告 91年度贈與稅案件所為判決不同，尚難

    認係屬相同之法律事實，且個案判決僅對個案有拘束力，該

    判決效力尚未及於 92年度，自無法逕予援用。且原告主張系

    爭帳戶內金額多屬河崎惠子所有之事實，迄未提出具體金額

    及相關事證以實其說，僅憑言辭空泛指稱，核難採據等語，

    資為抗辯。並聲明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

四、上揭事實概要欄所載事實，已經兩造分別陳明在卷，並有系

    爭帳戶存摺影本（第 2-7頁）、被告贈與稅應稅案件核定通

    知書（第 1頁）、財政部 97年 3月 20日台財訴字第 0970012829

    0號訴願決定（第 41-48頁）、本院 97年度訴字第 402號判決

    （第 89-122頁）、最高行政法院 99年度裁字第 1961號裁定（

    第 86-88頁）、原告 101年 9月 14日申請書（第 52-60頁）、被

    告 101年 11月 21日財高國稅審二字第 1018002660號函（第 61-

    63頁）等文件影本附於原處分卷可稽，應堪認定。又原告對

    於由其系爭帳戶提領共計 27,277,867元結購美金 800,517元

    ，轉存至馮明雄及馮王貞美之美金帳戶之事實並不爭執。茲

    兩造之爭點為：被告否准原告申請退還關於被告對其核定 92

    年度贈與總額超過 21,604,617元（27,277,867元－4,673,25

    0元）所溢繳稅額 1,588,905元（即 4,673,250元×34%稅率）

    及同額罰鍰 1,588,905元，是否合法？

(一)按「（第 1項）納稅義務人自行適用法令錯誤或計算錯誤溢

    繳之稅款，得自繳納之日起 5年內提出具體證明，申請退還

    ；屆期未申請者，不得再行申請。（第 2項）納稅義務人因

    稅捐稽徵機關適用法令錯誤、計算錯誤或其他可歸責於政府

    機關之錯誤，致溢繳稅款者，稅捐稽徵機關應自知有錯誤原

    因之日起 2年內查明退還，其退還之稅款不以 5年內溢繳者為

    限。（第 3項）前 2項溢繳之稅款，納稅義務人以現金繳納者

    ，應自其繳納該項稅款之日起，至填發收入退還書或國庫支

    票之日止，按溢繳之稅額，依繳納稅款之日郵政儲金 1年期

    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退還。（第 4項）

    本條修正施行前，因第 2項事由致溢繳稅款者，適用修正後



    之規定。（第 5項）前項情形，稅捐稽徵機關於本條修正施

    行前已知有錯誤之原因者，2年之退還期間，自本條修正施

    行之日起算。」98年 1月 21日修正公布施行之稅捐稽徵法第

    28條定有明文。可知，關於非納稅義務人自行適用法令錯誤

    或計算錯誤而溢繳稅款之退還，不限於因稅捐稽徵機關適用

    法令錯誤或計算錯誤而溢繳之事由，尚包含因其他可歸責於

    政府機關之錯誤致有溢繳稅款情事，且應退還之溢繳稅款，

    亦無申請退還期間之限制，並此項新修正之規定，溯及適用

    於修正施行前之溢繳稅款案件。又所謂「適用法令錯誤」、

    「計算錯誤」係指已繳納之稅捐，本於確定之事實所為適用

    法令、稅額計算之錯誤；而「其他可歸責於政府機關之錯誤

    」則包括事實認定錯誤之情形。

(二)次按「行政訴訟法第 213條規定：『訴訟標的於確定終局判

    決中經裁判者，有確定力。』故訴訟標的於確定終局判決中

    經裁判，嗣後當事人即不得為與該確定判決意旨相反之主張

    ，法院亦不得為與該確定判決意旨相反之判斷（本院 72年判

    字第 336號判例參照）。本件納稅義務人依稅捐稽徵法第 28

    條規定請求退稅被駁回，而提起行政訴訟，其主張核課處分

    適用法令錯誤或計算錯誤之部分屬原確定判決意旨範圍，納

    稅義務人自不得為相反主張而請求退稅，行政法院亦不得為

    相反之裁判，故納稅義務人以與原確定判決確定力範圍相反

    之理由，請求退稅為無理由，高等行政法院應判決駁回。」

    為最高行政法院針對 98年 1月 21日修正公布施行前之稅捐稽

    徵法第 28條規定作成之 95年 2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

    又「稅捐稽徵法第 28條規定修正生效前，納稅義務人因稅捐

    稽徵機關適用法令錯誤、計算錯誤或其他可歸責於政府機關

    之錯誤，致溢繳稅款者，不論該案件是否經行政救濟確定，

    均有修正後第 2項規定之適用。」亦經財政部 98年 2月 10日台

    財稅字第 09804505760號函釋在案。準此，若當事人主張之

    核課處分適用法令錯誤、計算錯誤或其他可歸責於政府機關

    之錯誤未經行政法院判決確定者，當事人自得依修正後稅捐

    稽徵法第 28條第 2項規定請求退稅。本件原告對被告核定其 9

    2年度贈與財產總額 27,277,867元，應納贈與稅額 6,969,47



    4元，並按應納稅額裁處 1倍之罰鍰計 6,969,400元之處分不

    服，提起訴願，雖經財政部 97年 3月 20日台財訴字第 0970012

    8290號訴願決定駁回，然原告並未提起行政訴訟，為兩造所

    不爭，則原告以其中 4,673,250元並非其所有之存款，被告

    核定係原告對他人之贈與，顯屬錯誤，而為本件退稅之申請

    ，所涉乃被告核定 92年度贈與總額超過 21,604,617元（27,2

    77,867元－4,673,250元）部分之事實認定是否有誤，基於

    行政訴訟採處分權主義，被告認定原告 92年度贈與總額 21,6

    04,617元部分，並非本件審理範圍，合先敘明。

(三)又按「凡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之中華民國國民，就其在中

    華民國境內或境外之財產為贈與者，應依本法規定，課徵贈

    與稅。」「本法稱贈與，指財產所有人以自己之財產無償給

    予他人，經他人允受而生效力之行為。」分別為遺產及贈與

    稅法第 3條第 1項、第 4條第 2項所明定。故贈與行為必須於財

    產的給予與收受者之間有贈與的合意，始能成立。依行政程

    序法第 9條、第 36條規定及基於實質課稅原則，稽徵機關於

    調查課稅事實時，自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並就有利及不利納

    稅義務人之事證，一律注意，不得僅採不利事證而捨有利事

    證於不顧。又行政訴訟法第 125條第 1項規定：「行政法院應

    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故於行

    政訴訟程序中，並無「主觀舉證責任」之分配問題，惟職權

    調查事實有其限度，仍不免有要件事實不明之情形，而必須

    決定其不利益結果責任之歸屬，故仍存在「客觀舉證責任」

    分配之問題，依規範要件分配說，課徵租稅構成要件事實之

    認定，稅捐稽徵機關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參照稅捐稽徵

    法第 12-1條第 4項）。至於納稅義務人協力義務之違反，僅

    是發生稽徵機關對於課徵租稅之構成要件事實存在所負擔之

    舉證責任，其程度降低，並不因此發生客觀舉證責任倒置之

    效果。申言之，當事人違反協力義務尚不足以轉換課稅法定

    要件的客觀舉證責任，至多僅是容許稽徵機關原本應負擔的

    證明程度，予以合理減輕而已，惟最低程度仍不得低於優越

    蓋然性即 50％之數值標準，始可謂其已盡舉證之責，否則法

    院仍應認定該課稅要件事實為不存在，而將其不利益歸於稽



    徵機關。再者，納稅義務人因否認本證之證明力所提出之反

    證，因其目的在於推翻或削弱本證之證明力，防止法院對於

    本證達到確信之程度，故僅使本證之待證事項陷於真偽不明

    之狀態，即可達到其舉證之目的，在此情形下，其不利益應

    由稽徵機關承擔。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3條第 1項、第 4條第 2

    項規定，贈與稅的課徵，既以財產的給予與收受雙方有贈與

    的合意為要件，稽徵機關對此課稅要件事實，即負有舉證責

    任；而財產所有人將其財產移轉予他人的原因多端，未必係

    贈與行為，尤其非親子、祖孫之直系血親間以贈與為原因之

    鉅額財產移轉，乃特殊事實（非常規事實），渠等當事人間

    若有巨額財產往來，借貸周轉、借名使用之蓋然性，依社會

    一般經驗法則，明顯高過於贈與給付，稽徵機關必須提出相

    當的積極證據加以證明，不能徒憑財產移轉之外觀即推定其

    必屬贈與行為。

(四)本件原告系爭帳戶於 92年 7月 4日提領 14,361元、於 11月 24日

    提領 2筆 11,924,453元、於 11月 26日提領 3,414,600元結購美

    金，轉存至原告叔父馮明雄及叔母馮王貞美之美金帳戶，被

    告核認係屬原告對他人之贈與行為，參諸被告調查核定報告

    表、96年 12月 11日財高國稅法字第 0960082140號復查決定書

    、97年 2月 21日財高國稅法字第 0970003613號訴願答辯書（

    詳見 92年度贈與稅原處分卷第 225頁、第 273-277頁、第 480

    頁以下），無非係以原告主張系爭帳戶存款係光伸會社將在

    日本銷售免稅商品所收取新台幣，透過多名導遊帶回台灣存

    入，惟原告僅提供光伸會社收受新台幣合計表、明細分類帳

    、日本政府核准外幣買入業務執照等資料，未能說明並舉證

    該等存款資金來源確係來自日本光伸會社銷售免稅商品之銷

    貨收入，難謂已盡舉證責任，被告既已證明資金移轉之事實

    存在，則原告既未能舉證證明其並非無償移轉，被告據以課

    徵贈與稅等情，為主要論據。然馮明雄及馮王貞美為原告之

    叔父及叔母，而原告育有二男一女，為兩造不爭的事實，其

    間如有贈與行為（即贈與的合意）乃非常規事實，被上訴人

    就此贈與的合意未提出積極證據加以證明，連其間有何贈與

    的動機，亦未提出釋明，徒憑財產移轉之事實即推定其屬贈



    與行為，難謂無違社會一般經驗法則。

(五)次查，原告系爭帳戶確有借日本光伸會社負責人河崎惠子（

    原告姑姑）使用情事，乃本院 97年度訴字第 402號確定判決

    所確認之事實，核與原告主張系爭帳戶係光伸會社所借用，

    該等資金非原告所有，資金移轉亦非原告之意思大致相符合

    。又經調閱本院 97年度訴字第 402號卷宗顯示，原告業已提

    出光伸會社導遊帶回台幣之領收証及台幣管理表等資料為證

    （見該案卷一第 249頁至第 284頁）。另證人即日本帶團導遊

    林金龍、李建霖、張茂祥、謝明秀、鄭如雅、陳聰田、吳勝

    雄、三田憲司等人均已到庭證稱：伊等帶旅客到光伸會社在

    日本各地之免稅店購物時，光伸會社有時會託伊等幫忙將台

    幣帶回台灣交給周宏忠，金額一次約 2、30萬不等；且證人

    周宏忠亦到庭證稱：伊自 86年起在台灣擔任光伸會社之總務

    ，光伸會社託日本帶團導遊將新台幣帶回台灣交給伊後，伊

    再將之存入原告系爭帳戶，約從 90年左右開始，至 93、94年

    為止，原告系爭存摺有關「周宏忠」於系爭期間以匯款或現

    金存入之記載，均係伊將導遊帶回之新台幣匯入或存入原告

    之系爭帳戶內（見該案卷一 97年 7月 31日準備程序筆錄）。

    足見原告雖不能提出證據證明系爭 4,673,250元並非其所有

    之存款，但已提出反證削弱本證之證明力，縱使其所提證據

    無法證明系爭 4,673,250元之移轉確與贈與無涉，亦使事實

    關係陷於真偽不明之狀態。揆諸前揭說明，被告本應就系爭

    贈與稅的成立要件即贈與行為的存在負舉證責任，其所提證

    據必須使法院之心證達到優越蓋然性之程度，始可謂其已盡

    舉證之責，若僅使事實關係陷於真偽不明之狀態，法院仍應

    認定該課稅要件事實為不存在，而將其不利益歸於稽徵機關

    。被告既未能就系爭贈與稅要件事實的存在，克盡其提出本

    證的舉證責任，徒以原告並不能證明系爭 4,673,250元之移

    轉確與贈與無涉為由，而駁回原告退稅之申請，無異令原告

    就系爭贈與行為的不存在負擔舉證責任，顯有違前揭課稅要

    件事實的舉證責任分配法則。

(六)綜上各情，原告 92年度贈與總額超過 21,604,617元（27,277

    ,867元－4,673,250元）部分，被告未盡舉證之責，本院應



    將此項未能證明之不利益結果歸由被告負擔，而認定該課稅

    要件事實不存在，是以被告自不得對該 4,673,250元課徵贈

    與稅，且此錯誤，非可歸責於原告，解釋上應屬 98年 1月 21

    日修正公布稅捐稽徵法第 28條第 2項所稱其他可歸責於政府

    機關之錯誤。因此，原告依據上開修正後稅捐稽徵法第 28條

    第 2項規定請求被告退還溢繳稅額 1,588,905元（4,673,250

    元×34％稅率），即屬有據。又原告溢繳稅額 1,588,905元

    既應退還，則原告基此而被裁處罰鍰部分，即因本稅應予退

    還而失所附麗，自應由被告辦理退稅時一併撤銷之，併此敘

    明。

五、綜上所述，被告否准原告退還系爭 4,673,250元遭補徵 92年

    度贈與稅之申請，應屬違誤，訴願決定未予糾正，亦有未合

    ，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惟因納稅義務人溢繳之稅款，應自其繳納該項稅款之日起，

    至填發收入退還書或國庫支票之日止，按溢繳之稅額，依繳

    納稅款之日郵政儲金 1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

    息，一併退還，是以本件應給付之法定利息，尚應由被告計

    算後方能確定，罰鍰部分亦涉及倍數之裁量，爰依行政訴訟

    法第 200條第 4款規定，將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予撤銷，由被

    告依本判決之見解就原告 101年 9月 17日之申請另為適法之處

    分，以期公允。至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均核與本件判決

    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 98條第

    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4     月    9     日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第四庭

                        審判長法官     戴 見 草

                              法官     孫 奇 芳

                              法官     孫 國 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一、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 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 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



    定駁回。

二、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

    訟法第 241條之 1第 1項前段）

三、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

    條第 1項但書、第 2項）

┌─────────┬────────────────┐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所  需  要  件         │

│代理人之情形      │                                │

├─────────┼────────────────┤

│（一）符合右列情形│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律師資│

│      之一者，得不│  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

│      委任律師為訴│  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

│      訟代理人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

│                  │  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

│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

│                  │  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

│                  │  利代理人者。                  │

├─────────┼────────────────┤

│（二）非律師具有右│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

│      列情形之一，│  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      經最高行政法│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      院認為適當者│  。                            │

│      ，亦得為上訴│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

│      審訴訟代理人│  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

│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                  │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

│                  │  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

│                  │  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

├─────────┴────────────────┤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

│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

│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

└──────────────────────────┘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4     月    9     日

                             書記官    楊 曜 嘉

資料來源：高雄高等行政法院裁判書彙編（104年版）第 205-219頁


